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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4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我們應貴會 2010 年 12 月 1 日來函的要求，提供 (a)項至 (d)項
所需的資料，詳見附件 A 至附件 D。  

 
按我們在 12 月 7 日回覆貴會的函件中提及，(e)至 (h)的事項將

於 12 月 10 日連同其他相關資料一併作出回應。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女士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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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a)段的回應 

(a) regarding the five schools mentioned in para. 2.11 of Chapter 1, the detailed 
reasons for the long time taken since January 2006 to sort out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ir change to the non-profit-making status, and in particular, how 
the internal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EDB in 2008 concerning the change of 
operation right of schools had affected the process, and the date of issuing the 
internal guidelines. 

 
1. 報告中提及的五間學校為前私立「買位學校」，分別由兩間以牟利

形式的有限公司營辦。這兩個學校營辦者於九十年代在「買位學校」

計劃下向政府借貸合共二億四千七百萬港元購買五間校舍，並與政

府簽署了五份「借貸合約」 (Loan Agreement)，及在地政總署登記

了經雙方簽訂的「法定式抵押」 (Legal Charge)。這兩個學校營辦

者是屬於「公司股東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他們成立了五個已完成非牟利註冊

的團體，用以成為有關學校的辦學團體，並建議透過雙方簽署「約

務更替契約」(novation agreement)，將一切責任和義務轉讓予新的

辦學團體。  

 
2. 由於事件的獨特性及複雜性，當中涉及的不只是新舊辦學團體的

辦學權轉移，而尚有物業擁有權 (法定式抵押 ) (Legal Charge)和借

貸合約 (Loan Agreement)的權益和責任的轉承。為此，教育局採取

審慎的態度，並不時諮詢律政司與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的法律

意見，以確保政府的利益受到適當保障。  

 
3. 在二零零七年初，教育局開始檢討以公司註冊的辦學團體的「組

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標準條文。與此同時，教育局亦為資

助學校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制定程序指引，供教育局內部參考。

教育局認為處理這五所學校的個案時，須顧及前者有關標準條文

的修訂，並應參考後者轉移辦學權的程序指引，以確保一致性。

有關的標準條文於二零零七年完成更新並公開給學校使用。制作

資助學校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程序指引的工作則於二零零八年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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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二零零九年，教育局參照資助學校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的程序

指引，擬訂了處理這五間學校個案新舊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的工

作流程，同時要求新辦學團體提供其現有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

程細則」供教育局核對。我們在二零一零年一月收到「組織章程

大綱及章程細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要求新辦學團體修改其「組

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以符合最新的要求。學校在二零一零年

九月提交了經修訂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供教育局審閱。

待辦學團體作進一步修訂後，便可把文件送往公司註冊處 /稅務局

確認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5. 這涉及複雜法律事宜的個案並無先例可援，由於直接資助計劃 (直

資 )是相對較新的系統，而推行的細節須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時微調

以配合不同情況的實際需要，我們用了不少時間解決有關事宜，

我們承認工作的進度未如理想。教育局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已

與有關學校代表開會，商討「轉讓契約」的內容。當相關的「約

務更替契約」及「轉讓契約」得到校方、律政司與法律諮詢及田

土轉易處和教育局的確認，教育局將依據程序進行餘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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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b)段的回應 

(b) the detailed reasons why the SMC/IMCs of the 3 school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19 of Chapter 1 had not yet acquired the tax exemption status under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up to 30 June 2010, including when the EDB 
became aware that they had not acquired the tax exemption status and the 
actions that had been taken by EDB to ensure that they would acquire the status 
without delay 

 
第一章第 3.19段提及，直至 2010年 6月 30日，三間學校的校董會 /法團校

董會尚未根據《稅務條例》獲取豁免繳稅資格。有關學校的校董會 /法
團校董會申請豁免繳稅的最新情況如下：  

 
學校A 
  學校於 2008年 9月轉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由於協助校董

會草擬《組織大綱及章程》的負責人屬義務性質，故用了較長時間

檢閱及修訂有關文件。同時，該《組織大綱及章程》亦需於校董會

會議中作多次討論及修訂，需時較長。教育局多次與學校聯絡，重

申校董會須於 2009年 8月 31日前簽訂服務合約。  
  教育局亦一直與學校就成立具法團地位的校董會及獲取豁免繳稅

資格保持聯絡。據學校在本年 8月向本局提交的資料，自 2010年 6月
7日起，該校校董會已獲取稅務豁免的資格。校董會隨即於 2010年 9
月 10日與教育局簽訂《校董會服務合約》。  

 
學校B 
  學校 (小學 )於 2008年 9月 1日由資助學校轉為直資學校。  

  教育局一直與學校就成立法團校董會、簽訂服務合約及申請豁免繳

稅資格保持緊密聯繫。  

  就校董會服務合約一事，辦學團體要求該校中學的校友會而非小學

校友會，負責提名校友出任小學的校友校董，並就此與教育局多次

磋商，拖延了完成校董會《組織大綱及章程》及申請稅務豁免資格

的進度。  

  辦學團體最終接納教育局的建議，同意其校董會校友代表必須為該

校的校友，並於 2010年 8月向稅務局提交《組織大綱及章程》及於

11月提交修訂版，申請豁免繳稅。待有關申請完成後，辦學團體將

呈交《組織大綱及章程》予公司註冊處，註冊校董會為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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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C 

  學校於 2004 年 9 月 1 日開辦，由於辦學團體對局方擬備的辦學團

體服務合約内有關校董會的條文有所保留，雙方未能達成共識。經

多次聯絡商討後，辦學團體終於在 2009 年 7 月 15 日與教育局簽訂

辦學團體服務合約。  

  在商討辦學團體服務合約期間，教育局已就校董會服務合約與辦學

團體聯絡，並催促完成校董會《組織大綱及章程》，以便申請公司

註冊及豁免繳稅。  

  於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簽妥後，學校表示會手草擬校董會《組織大

綱及章程》及申請公司註冊及豁免繳稅，並承諾將於 2009/10 學年

內完成有關要求。教育局曾多次與學校聯繫，並催促學校加快進度。 

  校董會最終於 2010 年 11 月 9 日，在公司條例下註冊為法團，並已

向稅務局申請稅務豁免，學校預期申請可於 2010 年 12 月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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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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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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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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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d)段的回應 

 
•  在 1999年參與處理容許學校  I 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的教育統籌局

局長是王永平先生 (第 1章第 7部分相關 )。  

 
 

 


